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负责人汪小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春素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5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柳建真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电话 0574-86662756 

传真 0574-86258948 

电子邮箱 jianzhen_liu@dhis.com.cn 

公司网址 www.dhis.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中官西路 777号宁波市大学科

技园汇智大厦 10楼 1008室 邮编：3152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本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23,300,572.61 135,323,592.38 -8.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165,426.93 96,986,510.87 5.34% 

营业收入 243,669,169.01 271,843,453.02 -10.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8,916.06 6,357,294.02 -18.5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405,033.92 4,837,294.6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2,602.98 7,028,242.53 -75.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5.2% 6.6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42% 5.0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00 1.90 5.26%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0,625,000 99.26% - 50,625,000 99.2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9,500,000 77.45% - 39,500,000 77.45% 

      董事、监事、高管 125,000 0.25% - 125,000 0.25%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75,000 0.74% - 375,000 0.7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375,000 0.74% - 375,000 0.74%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51,000,000 - 0 51,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宁波轿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39,500,000 - 39,500,000 77.45% - 39,500,000 

2 
宁波鼎立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 10,000,000 19.61% - 10,000,000 

3 陈  飞 1,000,000 - 1,000,000 1.96% - 1,000,000 

4 刘  荣 500,000 - 500,000 0.98% 375,000 125,000 

合计 51,000,000 - 51,000,000 100.00% 375,000 50,625,000 

普通股前十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中，轿辰集团系汪剑君及汪小君实际控制的股份有限公司；鼎立博投资系汪

小君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鼎宏保险控股股东为轿辰集团，轿辰集团持有鼎宏保险77.45%的股份，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2、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鼎宏保险的实际控制人为汪剑君及汪小君姐妹。汪剑君及汪小君通过合计持有美顺投资100.00%的

股权及美凌投资95.62%的股权间接控制轿辰集团71.26%和6.21%的股份；汪剑君及汪小君分别直接持有

轿辰集团3.48%和1.74%的股份。汪剑君及汪小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一共控制了轿辰集团82.69%的股

份，同时汪小君对鼎立博投资形成控制（汪小君系鼎立博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控制鼎宏保险 

97.06%的股份，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汪剑君女士担任公司的董事、汪小

君女士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能够对董事会决议事项产生重大影响。报告期内，汪剑君及汪小君

姐妹直接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履行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权，对公司的经营方针、投资计划、经营计

划等拥有实质影响力。综上所述，汪剑君及汪小君姐妹拥有鼎宏保险的实际控制权，系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一.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

会[2017]22号)，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注] 

[注]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2)公司既没有保留与

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

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

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

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未引起本公司收入确认具体原则的实质性变化，仅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中履行履

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2．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期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月 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78,341.50 - -78,341.50 

合同负债 - 73,907.08 73,907.08 

其他流动负债 - 4,434.42 4,434.42 

[注]除对本表列示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调整外，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未对其他合并资产负债

表项目的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账面价值产生影响。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未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账面价值产生影响。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空)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